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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所得款項用途

茲提述(i)ECI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刊
發的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招股章程（「招股章程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首
次公開發售（「首次公開發售」）所得款項（「所得款項淨額」）的擬定用途；(ii)本公司日期為
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更改所得款項淨額用途（「該公告」）；及(iii)於本
公司二零一九年年報、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報告、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、二零二零年第
三季度報告、二零二零年年報、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報告、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、二零
二一年第三季度報告、二零二一年年報、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報告、二零二二年中期報
告、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報告、二零二二年年報、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度報告、二零二三
年中期報告、二零二三年第三季度報告、二零二三年年報、二零二四年中期報告、二零
二四年年報及二零二五年中期報告（「財務報告」）中有關上市所得款項用途之披露內容。
除另有訂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、該公告及財務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義。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經審慎考慮及詳細評估本集團的營運及最新業務策略後，董事會已議
決按下文所載方式更改所得款項淨額未動用部分的用途。

更改該公告及財務報告所披露之所得款項用途

所得款項淨額（約31.5百萬港元）的最初擬定用途於招股章程「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」一
節披露。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董事會已議決更改及重新分配於該公告日期仍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
額（約15.0百萬港元）的用途。

於該公告日期，本集團已動用約28百萬港元的所得款項淨額，而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
3.5百萬港元（「餘下所得款項淨額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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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所得款項用途

經審慎考慮及詳細評估本集團的營運及最新業務策略後，董事會已議決更改餘下所得款
項淨額的用途，經更新的悉數動用預期時間表如下：

所得款項擬定用途

該公告所披露
的所得款項淨

額用途

於本公告日期
已動用所得款

項淨額

於本公告日期
餘下所得款項

淨額

建議重新分配
餘下所得款項

淨額
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

通過向我們客戶提供分期付款方式擴大
現有ELV解決方案業務 1.6 1.6 – –
取得額外牌照及資格 4.4 0.9 3.5 –
通過一次性償付部分銀行借貸以減少
我們的資產負債比率 8.0 8.0 – –
購買逾五輛商用車及兩輛路燈汽車 3.0 3.0 – –
開發新流動應用程式，供客戶訂購保養
服務 0.4 0.4 – –
用於營運資金及其他集團發展用途 2.6 2.6 – –
擴充現有保安護衛經營分部 5.0 5.0 – –
為港珠澳大橋及西九龍站的大型
保養工程支薪及購置資本資產 6.5 6.5 – –
購置物業 – – – 3.5

31.5 28 3.5 3.5

餘下所得款項淨額預計於二零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前獲悉數動用。

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並無其他變動。

- 2 -



更改所得款項用途的原因及裨益

自上市以來經過數年的嘗試，本集團不大可能取得額外牌照及資格。與其將餘下所得款
項淨額閒置，更為有效的做法乃重新分配餘下所得款項淨額，為本集團提供更高靈活
性，從而在當前不穩定的商業環境中管理其資產及負債。本集團的經營場所目前位於自
獨立第三方租賃的物業。購置物業可規避日後終止租約及租金波動的風險、節省租金開
支及因牌照註冊及搬遷所產生的其他潛在成本，並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滿足其不斷擴大
的員工隊伍的營運需求。

董事會確認，招股章程所載的本集團業務性質並無重大變動。董事會認為上述更改餘下
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屬公平合理，乃由於其可令本公司更有效調動其財務資源，提高本集
團的盈利能力，從而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董事會將持續評估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計劃，並可能在必要時修訂或修改有關計劃
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及實現本集團更好的經營業績。

承董事會命
ECI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

主席兼行政總裁
吳泰榮博士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六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由七名董事組成，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吳泰榮博士（主席及行政
總裁）、羅永忠先生及王芷雯女士，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許俊浩先生、宋衛德先生、
周建新博士及陸志聰醫生，太平紳士。

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，旨在提供有關
本公司的資料；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。各董事在作出一
切合理查詢後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，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，沒
有誤導或欺詐成分，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，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
誤導。

本公告將自其發出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於聯交所網站(www.hkexnews.hk)內「最新上市
公司公告」頁內及本公司網站(www.ecinfohk.com)內刊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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